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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永川区惠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一、原审计机构情况 

名称：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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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赵青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0785632412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16 号院 3 号楼 20 层 2001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

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

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

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

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变更情况 

（一）变更原因、变更程序履行情况 

2024 年 8 月 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对亚太（集团）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出行政处罚，暂停其经营业务 12 个月。

为充分保障本公司财务报告审计工作持续、规范进行，经与亚太（集

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友好协商，本公司与其解除相关

审计工作业务约定。 

经相关比选流程，本公司确定北京国府嘉盈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1-2023 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此变

更于双方签署《审计业务约定书》之日起生效。 

该项变更已经公司内部有权决策机构的审议通过，符合公司章

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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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任中介机构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国府嘉盈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申利超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UAX33U 

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滨惠北一街 3 号院 1 号楼 1 层 1-8-

379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注册会计师业务；代理记账。(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税务服务；企

业管理咨询；破产清算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执业资格 

北京国府嘉盈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现持有北京市通

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110105MA01UAX33U）、北京市财政局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

业证书》（证书序号：0022574），并已完成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

券服务业备案，不存在执业限制。 

3、最近一年内被立案调查或重大行政处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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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府嘉盈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最近一年不存在

因被立案调查、受到重大行政处罚对其公司债券业务执业资格造成

障碍的情形。 

（三）变更生效时间、新任中介机构履行职责起始日期 

本次变更自《审计业务约定书》签署之日起生效，新任会计师

事务所自《审计业务约定书》签署之日起开始履职。 

三、移交办理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变更前后审计机构相关审计工作已完成移

交。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范围，不会对公

司生产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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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重庆市永川区惠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关于

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的公告》之盖章页） 

 

 

 

 

 

 

 

 

 

重庆市永川区惠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024 年  月  日 

 


